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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营改增”的税负变化及对策

———针对年服务额 500万元以下企业的分析

吴晨光

渊顺丰速运掖集团业有限公司 上海 201103冤

【摘要】“营改增”试点的北京等 8省市年服务额 500万元以下的交通运输企业，是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还是申请小

规模纳税人资格更有利呢？本文通过对相关财税文件的解读，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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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海开始的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

试点大幕已渐进拉开。从各省市营改增试点文件来看，一律将

交通运输业分成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但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1］65号《关于上海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与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38号《关于北京等 8省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有一个不一致的

地方。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65号规定：“2011年年审合格

的原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其应税服务年销售

额不论是否超过 500万元，均应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办理一般

纳税人资格认定时，不需提交认定申请，由主管税务机关制

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此条规定在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2］38号中没有出现。代之是财税［2012］71号

废止了财税［2011］111号《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

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附件二的规

定，“试点地区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 500万元的原公路、

内河货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应当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企业基础设施活动现金流量包括财务制度制定、各项计

划与决策活动的现金流量。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现金流量包括

人员招聘、培训、开发以及工资报酬活动的现金流量（这里不

包括研究人员的工资报酬）。研究与开发活动现金流量包括新

产品设计费用、工艺规程制定费用、设备的调整费用以及折旧

费用、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制费、技术图书资料费、研究机构

人员的工资等。采购与物料管理活动现金流量包括企业生产

原材料采购活动现金流量、研发设备购买活动现金流量以及

物料管理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料后勤活动现金流量指的是与接收、存储和分配相关

联的各种活动的现金流量，包括原材料搬运、仓储、库存控制、

车辆调度和向供应商退货等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生产活动

现金流量指的是与将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品形式相关的各种活

动现金流量，包括产品加工、包装、组装、设备维护、检测等活

动的现金流量；发货后勤活动现金流量指的是与集中、存储和

将产品发送给买方有关的各种活动的现金流量，包括产成品

入库管理、原材料搬运、送货车辆调度等活动现金流量；销售

活动现金流量指的是与提供买方购买产品的方式和引导它们

进行购买相关的各种活动现金流量，包括广告、促销、渠道建

设、销售队伍薪酬等各方面的现金流量；售后服务活动现金流

量指的是与提供服务以增加或保持产品价值有关的各种活动

现金流量，包括产品安装、维修、培训、零部件供应等活动的现

金流量。

七、总结

目前，我国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普遍较低，强调高度信息化

水平的价值链应用研究适用范围较窄。因此，立足我国企业信

息化水平较低的现实基础的价值链会计应用研究就显得较为

重要，而现金流量表与企业各项活动紧密相关，正好符合价值

链思想。因此，将现金流量表与价值链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将有

助于推行价值链会计，为以后的价值链会计应用研究提供新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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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38号和财税［2012］71号，

北京等 8省市年服务额在500万以下的原可开具《公路、内河

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的交通运输企业可以申请一般纳税人，

也可以申请为小规模纳税人。这一点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65号针对上海市的相关纳税人强制性规定不一样。那

么对于北京等 8省市年服务额在 20万~ 500万元之间的交通

运输业该如何选择呢？这类企业“营改增”后，税负有何变化？

二、案例分析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营改增”前的交通运输企业税务管理

政策。提供货物运输劳务的公司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向其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请认定为自开票纳税人：“（一）具有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水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二）年提供货物运输劳务金额在 20万元以上……”

“营改增”前，交通运输企业年营业额在 20万元以上的，

可以申请自开票纳税人，可开具《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

发票》，一般纳税人客户可凭此统一发票按 7%进行增值税进

项税抵扣。

例：大化运输公司 2012年年营业额 310万元，营改增前

是自开票纳税人；2012年营改增后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假设该企业 2013年含税营业额 360万元，营业成本费用合计

270万元（含进项税额 5万元），假设无其他成本费用。该企业

2013年缴税情况如下：

应纳增值税=360/1.03伊0.03=10.486（万元），假设无联运

费差额；税前利润=360/1.03-270=79.514（万元）；应纳企业所

得税=79.514伊0.25=19.879（万元）；税后利润=79.514-19.879=

59.635（万元）。

假设该企业没有其他税费，大化运输公司 2013年合计纳

税：10.486+19.879=30.365（万元）。

因为大化运输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没有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资格，开出去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下家客户不能抵扣，因

此，从整个企业税务链条来计算的话，大化运输公司所有的税

收贡献就是 30.365万元。

假设大化运输公司没有参加营改增试点，在非试点地区，

引用原营业税政策。则：

2013年应纳营业税=360伊0.03=10.08（万元），假设没有

联运业务；税前利润=360-10.8-270=79.2（万元）；应纳所得

税=79.2伊0.25=19.8（万元）；税后利润=79.2-19.8=59.4（万元）。

假设该企业没有其他税费，大化运输公司 2013年合计纳

税：10.08+19.8=29.88（万元）。

在原交通运输业营业税政策下，因大化运输公司具有自

开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资格，如果下家客户是一般

纳税人企业，收到此统一发票可以抵扣 7%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为：360伊7%=25.2（万元）。如果从整个企业税务链条来计算

，大化运输公司总共的税收贡献为：29.88-25.2=4.68（万元）。通

过以上分析，大化运输公司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后会

出现税负增加的实际情况，2013 年大化运输公司自身多纳

税：30.365-29.88=0.485（万元）；从整个税务链条来看（包括

下家客户），大化运输公司加上下游公司一起，营改增后多纳

税：30.365-4.68=25.685（万元）。

综上可知，如果大化运输公司不申请一般纳税人，很快就

会失去市场竞争力。因为营改增后不只是大化运输公司自身

要多纳税，还使下游企业（客户）损失不少税后利润。

三、对策思考

那么大化运输公司如何进行合法的税务筹划呢？笔者认

为应按照以下思路着手解决：

1. 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38号

规定：试点实施前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 500万元的试点

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大化

运输公司应尽快规范企业财务和业务，使企业本身符合一般

纳税人要求，向主管局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

从上海市营改增实施情况来看，交通运输业是 11%的税

率，“营改增”有可能会增加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的税负。

但大化运输公司不一样，该公司目前年营业额在 500万元以

下，业务上可以增长很快；如果要大力发展运输业务，就必须

进行相关固定资产的集中投入，这样会出现业务与投入同增

长的企业发展模式。如果大化运输公司为一般纳税人，虽然是

11%的增值税税率，但资产类进项税会有很多可以抵扣。总体

上看，一个快速增长中的运输企业增值税税负不会较原营业

税增加，甚至有减少的可能。企业投入受到投资人融资能力限

制，如果在企业申请一般纳税人成功后，受融资能力所限，可

以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相关的有一般纳税人资质的运输

企业、代理公司或物流辅助企业，这样既可以发展本企业业

务，增加进项税抵扣，还可以暂时解决固定资产投入的矛盾。

2. 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财税

［2011］111号文，交通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 3%。

该文附件二还规定，“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接受试点纳税人中

的小规模纳税人提供的交通运输业服务，按照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和 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

额。”这样，如果试点小规模纳税人向主管局申请开具《货物运

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纳税人客户凭此可按运输服务费

价税合计 7%抵扣销项税。

总之，“营改增”试点后，老的交通运输企业普遍反映流转

税负增加。企业应吃透现有的试点政策，通过解放思想、细分

行业和调整业务战略来进行税收筹划，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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